
第67卷 第2期 2014年3月
Vol.67.No.2 Mar.2014.031~038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汪容甫与章实斋交谊及学术异同考论
 
彭公璞

摘 要:汪容甫与章实斋有三次共事的经历,两人最初交恶是在第一次共事朱筠幕府期

间;“议论不合”是他们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实斋始以容甫为“畏友”,后视之为“妄人”,是
其学术发展和心态变化的反映;汪、章两人学术都深受戴震学术的影响,多有相通之处,但
也有区别,具体表现在学术路径、治学理念、致思方向、经世之志等方面。
关键词:汪容甫;章实斋;乾嘉学术;后戴震时期

汪中(1745-1794)①字容甫,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在清代乾嘉学术中,两人

治学皆以识力超拔见长,思想多有相通之处。然实斋论学对容甫多痛加诋毁,容甫对实斋

学术也不赞一词,钱穆先生在论及此事时曾颇为之遗憾,发出“何不相瞭知之甚耶”②的感

叹和疑问。关于这一问题,除钱穆外,胡适、柴德赓、美国学者倪德卫(DavidS.Nivison)等
都有所论述;冯乾、倪惠颖等当代学人也分别撰文③予以讨论,但综观各家意见,颇有异

同,疑义尚多。笔者结合个人读书体会,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从以下两个方面就

此做进一步探讨,不妥之处敬祈指正。

一、汪容甫与章实斋的交往和矛盾

柴德赓先生生前尝作《章实斋与汪容甫》一文④,指出汪容甫与章实斋曾分别在朱筠

幕府、冯廷丞幕府和毕沅幕府有三次共事交往的经历。对此,诸家皆无间言,但论及两人

初次见面和三次共事的具体时间,学者们则意见纷纭,兹考叙如下:
(一)朱筠幕府

钱穆⑤、柴德赓皆认为,汪、章二人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冬初识于朱筠幕府,尚小明

关于清代学人幕府的研究也定1771年冬汪、章两人同就安徽学政朱筠幕⑥。而倪德卫则

认为,章实斋于1772年和汪容甫见面⑦;冯乾也提出汪、章两人首次在朱筠学幕共事时间

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冬及三十八年(1773)秋。
关于汪、章两人第一次共事的时间段,柴德赓认为止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朱筠离

任,冯乾意见与之相同;但尚小明指出,乾隆三十八年(1773),实斋初客宁绍台道署,旋因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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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汪中生于乾隆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换算成公历为1745年1月22日。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88页。
冯乾:《<述学>故书———关于汪中与章学诚的一段公案》,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1期;倪惠颖:《汪中、
章学诚交恶初始时间及原因》,载《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4期。本文所引冯乾、倪惠颖的观点皆出自上列两
文,不另注。
柴德赓:《章实斋与汪容甫》,载《史学史研究》1979年第2期。本文所引柴氏意见皆出自此文,不另注。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86页。
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表》,中华书局2005年,第112、116页。
倪德卫:《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191页。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67卷 第2期

筠之介,于是年春应和州知府刘长城之聘,纂修《和州志》,从此离开朱筠幕府①。查 《章实斋先生年

谱》,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一月二十八日,章实斋随朱筠同到太平使院;次年(1772)冬,朱筠试士徽州,
实斋参与校文,岁暮返会稽。第二年正月,实斋访邵晋涵于余姚,二月至和州②。据此,章实斋在朱筠幕

府的时间段应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冬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底,尚小明意见较为准确。
据《容甫先生年谱》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条记载,是年冬,郑虎文作书荐汪容甫于朱筠;同年冬,容甫有

当涂之行,并“从沈太守署归”。依此推测,乾隆三十六年(1771)冬容甫应持郑虎文荐书去拜见朱筠,并
顺利进入朱筠幕府,故从沈业富幕辞去③,年谱于是年条目下标明“在当涂朱学使筠幕”不误。此时应为

汪、章二人首次见面时间。第二年八月,汪容甫有《上竹君先生书》,自称“门人汪中顿首奉书先生门

下”④,可见此时他已入朱筠幕府,与其有师生之谊。《年谱》乾隆三十七年(1772)冬,记容甫“谒朱学使

于当涂”,只能证明容甫此时身在朱筠幕中,但不能将此时定为他初入朱筠幕与章共事的时间。
综上所论,我们认为:汪、章二人初次见面时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冬,两人第一次共事时间段大致

为乾隆三十六年(1771)冬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底。
(二)冯廷丞幕府

柴德赓指出,乾隆三十九年(1774)冬,汪、章再次见面于冯廷丞宁波道署,两人二度共事至乾隆四十

年(1775)年春冯迁台湾道止,其意见与双方年谱记载事实相合,故无异议。
(三)毕沅幕府

柴德赓认为,“章与汪三次共事,都是章先到而汪后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毕沅改任湖广总督,
“实斋到武昌,直到五十七年止,均在武昌为毕修《史籍考》、《湖北通志》等书”,“容甫于乾隆五十四年才

至毕沅幕中,第二年夏自武昌归里”。由此可知柴先生意见为:汪、章二人第三次见面在乾隆五十四年

(1789),两人第三次共事时间段为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夏。尚小明认定章实斋

初到武昌毕沅幕府的时间与柴氏同⑤。冯乾认为汪、章第三次共事在湖广毕沅幕府,时间是乾隆五十四

年,意见也略同。但是,笔者认为柴先生以上的意见颇有值得商榷之处:
一是自乾隆五十三年(1788)毕沅改任湖广总督到五十七年(1792)止,实斋并非“均在武昌为毕修

书”。据《章实斋先生年谱》载,乾隆五十四年(1789),实斋辗转太平、安庆之间:三月至太平、六月留扬

州、七月抵亳州、八月游湖北、十月返亳州,于是年秋冬至明年二月,为知府裴振修志。
二是章与汪三次共事,并非“都是章先到而汪后至”。在武昌毕沅幕府,应是“汪先到而章后至”。汪

容甫到达的时间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底或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而章实斋到达的时间应是乾隆五

十五年(1790)春三月,较汪为晚。
柴先生认为章实斋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到武昌的依据,当是《章实斋先生年谱》乾隆五十三年“岁

暮,先生到武昌,投毕沅于督署”⑥的记载,而《章实斋先生年谱》于此条标明的依据是《洪北江年谱》。吕

培等编《洪北江先生年谱》五十三年戊申条载:“岁暮,毕公甫从荆州堤工回署。汪明经中、毛州判大瀛、
方上舍正澍、章进士学诚,亦先后抵署。谈燕之雅,不减关中。”⑦若以此为据,则汪、章二人第三次见面

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底。
《容甫先生年谱》五十四年己酉条明确记载容甫于是年游武昌、入毕沅幕,五十三年戊申条则没有相

关记载,但在该条下载有汪容甫《题机声灯影图序》,却启人疑思。《序》云:“中年多病,久不作诗。比至

居忧,此事遂绝。某出此卷索题,有伤其事,聊作数章,以当一哭。五十三年十二月孤子汪某记。”⑧按:
《机声灯影图》是洪亮吉(号北江)为追念其寡母寒夜纺绩、灯下课子的劬劳,倩人绘就的画卷,曾请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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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89页。
《胡适全集》第1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2、54页。
《新编汪中集·附录一》,广陵书社2005年,第9页。
《新编汪中集》,第427页。
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第102页。
《胡适全集》第19卷,第86页。
《洪亮吉集》,中华书局2001年,第2339页。
《新编汪中集·附录一》,广陵书社2005年,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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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题咏。《诗序》中的“某”当指洪亮吉,从《诗序》的时间和洪亮吉出卷索题的行为可以推测:汪、洪两

人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二月曾见过面,见面地点很有可能在毕沅督署。因此,在没有其他旁证情况

下,《洪北江先生年谱》所记汪容甫抵达毕沅幕府的时间虽与《容甫先生年谱》不合,但不妨两存。
然而,《洪北江先生年谱》记载章实斋亦于是年冬抵达毕沅督署,笔者对此则表示怀疑。《章实斋先

生年谱》记其在戊申(1788)冬失归德馆,冬末移家亳州,依知府裴振;第二年己酉(1789)则如上文所引,
辗转多地,十月后在亳州修志,至明年二月告竣。考索实斋与戊申、己酉年有关的文字,以上行踪皆能找

到佐证,唯独找不到实斋对戊申(1788)岁暮武昌之行的记录。如:《裴母查宜人墓志铭》:“乾隆五十三年

戊申,学诚游古梁宋,遂以家侨。俄失所主,将为湖北之游,因移家依亳。”《甄鸿斋先生家传》:“今年戊

申,主讲归德之文正书院。……明年又将为湖北之游。”《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戊秋

洪水割荆州,大府移镇苏虔刘。坐席未煖又偈偈,故人官亳聊相投。己酉春夏江南北,驰驱水陆无休息。
秋冬往还江汉间,灾平岁稔旌门闲。”①等等,从中反映的是实斋于戊申(1788)冬有到湖北依毕沅的打算

而没有成行。有学者推测实斋于戊申岁暮至毕沅武昌节署后“仅作短暂停留后即返回”②,但细读实斋

在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十二月的《上毕制府书》,这一说法似不成立。《上毕制府书》云:“事未及殷,
而阁下移节汉江。学诚欲襥被相从,则妻子无缘寄食,欲仍恋一毡,则东道无人为主。盖自学诚离左右

之后,一时地主,面目遽更,造谒难通。……阁下抚豫数年,学诚未尝来;及其来也,阁下便去,进退离合,
夫岂人谋? 不得已还往亳州,辗转于当涂怀宁之间。”③实斋若在上书之前一年曾在武昌见到毕沅,必当

在书中提及此事,以敦旧谊;而自己当时欲从不得的苦衷也无须在来年的书信中再次喋喋不休。因此,
我们认为,自戊申秋毕沅移节江汉到第二年实斋上毕沅书期间,他们没有再见面(己酉八月实斋游湖北,
见到的是史致光)。据《与邵二云论学》,实斋自述到武昌毕沅幕府的时间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三月十

五日,云:“仆于二月之杪方得离亳,今三月望始抵武昌。”④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认为:汪、章二人第三次见面时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春,两人第三次共事时

间段大致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春至是年夏。倪惠颖认为“汪、章二人在毕幕重逢的时间当在乾隆五十

五年(1790)春夏之际”,意见和笔者近同。
考订汪、章三次见面和共事的具体时间,是深入探究两人矛盾及产生原因的重要基础。
关于汪、章两人交恶的最初时间,可供参考的是章实斋《又答朱少白书》,云:“淮扬间人有从先生游

者,其才甚美,学问虽未成家,记诵则甚侈富,亦能为古文辞,尤长辞命。仆向以为畏友。近见之于湖湘

间,与之款谈,一妄人耳! ……此人才华,倾倒一世士矣,能窥其微而知其不足畏者,前有邵先生,近日有

沈枫墀耳。仆必将见其谬而始知,至愧见晚于二君也。”⑤

柴德赓认为文中“淮扬间人”指汪容甫;倪惠颖推论此文约作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对此笔者都表

示赞同。但是钱穆⑥、倪德卫⑦、倪惠颖据该文断定汪、章矛盾始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两人同事武昌毕

沅幕府期间,笔者则不敢苟同,而更倾向于柴德赓意见:汪、章两人在武昌会面前就已经交恶。交恶的最

初时间应在两人第一次共事朱筠幕府期间。柴先生提出的证据是洪亮吉《卷施阁诗》卷八《有入都者偶

占五篇寄友》第三篇《章进士学诚》,其中提及当洪氏把汪容甫的学术观点转述给实斋时:“君托左耳聋,
高语亦不闻。”并注:“君与汪论最不合。”⑧倪惠颖考定此诗写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甚确。洪亮吉于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即离开武昌北上⑨,根据本文对《洪北江先生年谱》五十三年戊申条的考订,汪、章、洪
三位不可能在毕沅武昌节署同事,他们唯一共事的机会是在朱筠幕府,作为亲历者,洪氏关于汪、章“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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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遗书》,中华书局1985年,第157、164、317页。
林存阳:《<史籍考>编纂始末辨析》,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1期。
《章学诚遗书》,第611页。
《章学诚遗书》,第80页。
《章学诚遗书》,第336页。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87页。
倪德卫:《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第191页。
《洪亮吉集》,第633页。
《洪亮吉集》,第2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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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的描述当是对汪、章两人在朱筠幕府关系的追忆。除上文柴先生所引洪诗外,洪亮吉在乾隆五十

九年还写有《续怀人诗十二首》,其中《章进士学诚》有句云:“未妨障麓留钱癖,竟欲持刀抵舌锋”,下注:
“君与汪明经中议论不合,几至挥刃。”①同样也是追记汪、章在朱筠幕府的紧张关系,由“几至挥刃”可见

两人矛盾之激烈。
汪、章两人在朱筠幕矛盾已很尖锐,而实斋在《又答朱少白书》自述向以容甫为“畏友”,柴德赓对此

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认为“是章有意入人于罪的手法,想以此反衬汪的浅陋,更可取信于朱少白,并
非由衷之言”。笔者认为,实斋向以容甫为“畏友”与两人交恶并不矛盾,仔细分析实斋的“畏友说”,我们

可以窥见两人矛盾的深层次原因。
关于汪、章两人矛盾的原因,钱穆认为是容甫恃才傲物,得罪实斋所致②,倪惠颖意见相同;此外还

有汪容甫学术暗袭章实斋说,但钱穆③、冯乾都予以驳正,此暂不论。笔者的看法是:两人交恶固然有性

格不投的因素,但“议论不合”才是他们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汪、章最初交恶是在两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冬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底共事朱筠幕

府期间,而这段时期正是两人治学生涯的关键期。
乾隆三十七年,容甫年二十九,其《上朱学使书》云:“古人为学之方,至今岁始窥其门户,任重道远,

莫能自致。”这里的“为学之方”据其子汪喜孙解释,就是“由声音、训诂之学,兼通名物、象数;由名物、象
数之学精研大义”④。可见从这年开始,容甫治学受到以戴震为代表的朴学研究的深刻影响,他基本接

受了戴震“由故训以明理义”、“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治学理念,倾心投入到朴学研究之中。
《容甫先生年谱》三十七年载其在朱筠幕府与邵晋涵、王念孙“俱以古经义、小学相切磋”⑤,又言其治小

学在是时,所校书多述王念孙说等都反映了这一情形。
乾隆三十七年,实斋年三十五,是年始著《文史通义》,《上晓徵学士书》云:“学诚自幼读书无他长,惟

于古今著术渊源,文章流别,殚心者盖有日矣。……故比者校雠其书,申明微旨,又取古今载籍,自六艺

以降讫于近代作者之林,为之商榷利病,讨论得失,拟为《文史通义》一书。分内外杂篇,成一家言。”⑥可

见实斋在此年已有自家心得,欲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史校雠之学于主流考证学之外别立一帜,
与容甫论学自然“议论不合”。因“议论不合”,加上言语龃龉而交恶在乾嘉士林并不少见,如实斋《上辛

楣宫詹书》曾论及戴震与钱载结怨事,云:“戴东原尝于筵间偶议秀水朱氏,箨石宗伯至于终身切齿”⑦即

为典型。
实斋虽与容甫交恶,但向以其为“畏友”,这也是章氏内心的真实流露。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

一书中曾从历史和心理两个角度,揭示实斋在治学生涯中始终面对着以戴震为代表的“考证的挑战”。
乾隆三十一年(1766),实斋初晤戴震于休宁会馆,听到戴氏“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的
高论,不禁“重愧其言”⑧,为之惭惕、寒心,学术自信有所动摇;之后数年他精研史学,渐有所得,到乾隆

三十八年(1773)两度与戴震会面,论史、论修志皆不合,开始“从东原的经学考证的笼罩下摆脱出来,并
持史学的观点与东原相抗衡”⑨。实斋其时治学正如钱穆所评:“议论尚未入细,而识趣大端已立。”췍췍췍但

当时,著名学者钱大昕、其幕主朱筠和好友邵晋涵皆盛推戴震为“乾隆学者第一人”췍췍췍,在朱筠幕府,弥漫

着浓厚的考证气氛。在此环境下实斋学术虽然主脑已立,但还不成熟,不足以完全克服考证学的巨大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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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且他貌寝、讷于言,自承“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①,为文

多有卤莽疏漏之处②,辩论起来易授人以柄。面对“其才甚美,记诵侈富,亦能为古文辞,尤长辞命”的汪

容甫,此时实斋亦不能以完全自信将其驳倒,内心存有压力,以容甫为“畏友”当不是虚言。
但是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汪、章再次见面时,较前则大为不同。此时两人学术都已臻成熟,思

之愈深则持之愈坚,两人“议论不合”就越发明显。就汪容甫而言,据《容甫先生年谱》,乾隆四十一年容

甫撰《经义知新记》,又与刘台拱论“因声求义”甚详③,其重要论文,如《释媒氏文》《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

及守志议》《妇人无主答问》《周官证文》等皆作于此时;乾隆四十四年,容甫始撰《述学》(《述学故书》),欲
博考先秦古书,三代学制兴废,使知古人所以为学,表示“某之志,乃在《述学》一书”④;之后治学益精,刘
台拱尝述其学云:“晚年颛治经术,举其大者,释以义例,纵横贯穴,博大淹通,卓然成一家之言。”⑤就章

实斋而言,自与戴震论学之后学业日进,特别是在汪、章武昌重会的前一年———乾隆五十四年己酉

(1789),创获尤多,其《姑孰夏课乙编小引》自言:“起四月十一,迄五月初八,得《通义》内外二十三篇,约
二万言。生平为文,未有捷于此者。”⑥钱穆也指出“己酉一年,亦实斋议论思想发展最精采之一年也”⑦。
就章实斋观点而言,学贵自得、切己,考据家不晓此,“误以襞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不知为己,而
骛博以炫人。……以有尽之生,逐无穷之闻见:以一人之身,逐无端之好尚,尧舜有所不能也”,故实斋直

斥其为“竹头木屑之伪学”⑧,包括汪容甫在内的考据家,记诵再侈富也不足以对其挑战。因此,到乾隆

五十五年实斋再和容甫论学时,就能自信以其识见压过容甫的考据(实斋对容甫考据背后的思想较为隔

膜,详见下文),对容甫由“畏友”转变为“知其不足畏”,再为意气所激,视其为“妄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实斋在《又答朱少白书》曾说,邵晋涵在自己之前对容甫“能窥其微而知其不足畏”,因此他表示惭

愧。其实,邵晋涵本人是《尔雅》专家,汪容甫也曾对《尔雅》做过多次校订,其校本较邵晋涵《尔雅正义》
多四十三条,意见颇为郝懿行《尔雅义疏》所采纳⑨。邵晋涵对汪容甫所谓“能窥其微而知其不足畏”,主
要是指在考据学内部小学研究上不认可汪氏的研究;而章实斋对汪容甫“知其不足畏”,主要是从以文史

校雠对抗考据学的角度而言,两者内涵完全不同。
总之,我们认为,汪、章最初交恶是在两人第一次共事朱筠幕府期间,主要原因是“议论不合”;实斋

以容甫为“畏友”到视其为“妄人”,反映了其学术的发展和治学心态,考究汪、章二人的矛盾具有学术史

意义。

二、章实斋对汪容甫的驳难及两人学术的异同

汪、章两人因“议论不合”而反目,但后来学者却多津津乐道于他们学术的相通、相合之处,甚至有

“造车合辙”之论。下面我们就此略作探讨。
(一)章实斋对汪容甫的驳难

章实斋对汪容甫的批评除《又答朱少白书》外,还有《读书随劄》直斥容甫“恬不知耻”,以及《立言有

本》《述学驳文》对汪氏学术的驳难。对于这些意见,钱穆、柴德赓,包括为实斋做年谱的胡适,都是汪而

非章,认为《驳文》“太迂腐,实无道理”、“真‘绍兴师爷’之伦理见解!”췍췍췍在此,笔者以汪、章二人的学术观

点为依据,本着“了解之同情”的精神,力求客观地分析章实斋对汪容甫的驳难,进而对章氏批评的有效

性予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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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言有本》①篇,章实斋指出:“诸子杂家与文集中之具本旨者,皆著述之事,立言之选”,汪容甫

为学虽“聪明有余,而识力不足”、“求其宗本,茫然未有所归”。具体表现为汪氏《述学》名为“著述”,实为

杂集,体例上强分内外篇,“初无类例,亦无次序”、“无著书之旨”,与“古人著书,各有立言之宗,内外分

篇,盖有经纬”的精神相悖。实斋对孙星衍、洪亮吉等都有“聪明太过”的批评;对其挚友邵晋涵,也批评

他“立言宗旨,未见有所发明……恐于闻道之日犹有待”②,可见这是实斋一贯的学术理念,其指责亦不

无道理。但从容甫方面,则至少有三点意见可辩解:一是从其本意而言,是欲“撰《述学》一书,博考先秦

古书,三代学制兴废,使知古人所以为学者”(此即汪氏计划的《述学》内篇,外篇是考证文字的杂集),但
没有完成,只留下几卷稿本,包世臣犹及见之③。之后刊行的《述学》只是汪氏的文集,不是整部著述;而
且《述学》初刻三卷本、包世臣见到的小字二卷本、嘉庆三年阮元刻的二卷大字本都没有分内、外篇④,因
此实斋对《述学》体例的批评是无的放矢。二是从汪容甫的整体学术看,他“立言有本”,治学有内在条理

可循。乾隆五十七年,容甫上书毕沅云:“中少日问学,实私淑诸顾宁人处士,故尝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

用。及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⑤这里所说的“合于世用”正道出其治学宗旨,“实事求是,
不尚墨守”也是其治学理念的总结。从用世宗旨出发,汪容甫重视对《礼》的研究,他对制度名物的考证

大多属于礼制范畴,对社会的批评也主要是通过对礼义的阐发来实现。他在周代文明的广阔背景下考

镜学术源流,又特别强调了礼的学术传统,指出:“古之史官,实秉礼经以成国典,其学皆有所受。”⑥其阐

扬诸子之学,一本于礼:晚年构思写作《述学故书》,也与礼经关系紧密。三是汪容甫作为深受戴震学术

范式影响的学者,其秉持的治学原则、治学方法、义理取向等基本理念已经戴震充分论述,无须再专门阐

发,只要通过自己的具体研究成果就可以体现,这正如库恩指出的:“一旦接受了一个共同的范式,科学

共同体就无需经常去重新考察它的第一原理,其成员就能全神贯注于它所关心的现象中最细微、最隐秘

之处。”⑦这和章实斋必须别创“六经皆史”理论回应考证学挑战不同。
在《述学驳文》⑧篇,章实斋针对汪容甫的《释媒氏文》《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墨子序》《释

三九》⑨等予以驳难,而这些都属于汪氏最富思想性的篇章之列。
关于《释媒氏文》,主要内容是对《周礼·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於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

而不用令者,罚之”的解释。其核心是对周礼“奔者不禁”规定的维护。在此,对“会”与“奔”两字的解释

是理解原文主旨的关键。关于“会”,汪氏指出“‘会’读若‘司会’,其训计也”。意谓由政府出面统计男女

的婚姻状况,给予符合条件的男女在中春之月“奔者不禁”,选择配偶的机会。这里的“会”不是“会合”之
“会”。关于“奔”,当时学界对“奔”的解释是“不聘为奔”。戴震有“奔之为妻者”、“奔之为妾者”两种解

释췍췍췍。从《释媒氏文》的文意看,容甫的意见更倾向于前者,他在此赞成的“奔”,不是现代人理解的带有

婚姻自由、个性解放色彩的“淫奔”,因此将其标举为“近代的男女婚姻自由的思想”췍췍췍有过度诠释之嫌。
汪容甫在此表达的主旨是:政府要充分履行教化职能,在礼制上有经有权,为人民及时嫁娶创造条件,故
曰:“昏姻之道可以观政焉,先王之所重也。”章实斋对此文的批评集中在“淫奔”上,似有误读。

《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是汪容甫鉴于当时女性因受到未嫁之前不能改聘别图的束缚、最
终导致不幸的事实,根据《礼记·曾子问》中相关记载推准古人制作婚礼背后的礼意,将整个婚礼的过程

区分为“礼之所由行也”、“礼之所由成也”两个阶段,论证“请期之后其可以改嫁者凡四焉,而皆谓之礼”,
由此推论“婚姻之礼,成于亲迎”。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女子许嫁而婿死从而死之与适婿之家,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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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为之立后而不嫁者非礼也”、“‘烈女不事二夫’不谓不聘二夫也”的主张,强调“不谓一受其聘终身不

二也”。章实斋批驳汪文所引郑玄注本误,又疑“三月庙见之礼亦废”,似难服人;且对容甫多诛心之论,
称“汪氏几丧心矣”,易给人以“绍兴师爷”的印象。其实,实斋对妇学多有进步论述,对当时妇女的不幸

遭遇曾给予深切同情,并非迂腐之士①。这里他主要要表达的是未婚守志者“抚孤立后、昌大其宗,续绝

举废,为功不小”,这和容甫的观点其实是两个问题,只是由于掺杂意气,反而治丝益棼,辩之不明了。
章实斋对汪氏《墨子序》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汪中之叙墨子,至谓孔、墨初不甚异,墨子诬

孔,孟子诬墨,等于诸子之相非,则可谓好诞之至矣”,这一点实斋显得过于保守;二是“孔子未修《春秋》
以前,并无诸子著书之事,……而汪中叙六家为墨氏渊源,不其傎乎?”实斋指墨家《尹佚》等六家之书为

伪书,这一意见是正确的。但章氏固持“孔子未修《春秋》以前,并无诸子著书之事”之论则尚可商榷。汪

容甫在《述学故书》中提出:“自辟雍之制无闻,太史之官失守,于是布衣有授业之徒,草野多载笔之士,教
学之官,记载之职,不在上而在下。”意谓在西周末期官学下移的过程中,出现有史官散在列国教授士子

的情况,如果成立,那么在孔子之前是否存在私家著述就很难确证了。
在《释三九》中,汪容甫提出了“学古者通其语言则不胶其文字矣”、“学古者知其意则不疑其语言矣”

的重要见解,强调学者在研读古学时,要发挥心知的功能,透过古人含蓄委婉的表达,明了作者的言外之

意。这与章实斋在《为谢司马撰楚辞章句序》中指出的著述者“往往旁申反托,侧出互见……是以读古人

书,贵能知其意也”②非常契合,但实斋却指责汪氏“广引文法不可执者以见类例,则如才人作赋,好为敷

张”,殊不知以归纳法推考义例,孤证不立,必须旁征博引方能证实,这是考据学的学术规范,和实斋“高
明者由大略而切求”③的治学路径是大不相同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章实斋对汪容甫的学术精义比较隔膜,其批评的有效性相当有限。
(二)汪容甫与章实斋学术的异同

汪容甫与章实斋治学皆注重“神解精识”,在阐发“博而能约”、“道器合一”、“经史会通”、“学尚实用”等
思想方面,共通之处甚多,限于篇幅,此不详论,仅就易导致两人“议论不合”的学术异同具体谈以下几点:

1.汪、章两位都对其所处时代的学术风尚比较敏感,并对学术的发展有较为自觉的总结意识,但两

人也有区别:章氏重整体纠偏,汪氏重继承发展。章实斋对于当时学术风尚的利弊有深刻反思,并通过

“六经皆史”等创见和构建“浙东学术”谱系与主流考据学抗衡,而汪容甫更多的是以一个圈内人的身份,
对考据学内在的传承进行总结和承继。他叙述当时的学术状况是:“是时古学大兴,元和惠氏、休宁戴

氏,咸为学者所宗。自江以北则王念孙为之唱,而君和之,中及刘台拱继之,并才力所诣,各成其学。虽

有讲习,不相依附。”④由“是时古学大兴”,他更追溯到“古学初兴”时的学术状况,拟为“国朝六儒颂”清
理出这一学术发展的内在脉络。其大意云:“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
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也;专言汉《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

出而集其成焉。”⑤其对朴学流弊的纠偏也主要是谨守朴学路径,通过在考据研究中“精研大义”、努力会

通实现的。

2.汪、章治学都重视“心知其意”,但在实践中也有所区别。汪容甫作为后戴震时期朴学研究的重要

学者,基本遵循的还是“由训诂而知理义”的治学理念,他本人精擅于文字考据之学,其“心知其意”的特

色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扎实考证基础之上的。在治学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对于学者发挥主观能

动性,通过“心知其意”探求真理起到了一定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不至于师心自用、人人言殊。而章实斋

则生性不喜考证,在史学研究中特别重视对“史意”的把握,并以此自负。为了保证历史著作的客观性,
他不是借助文字训诂而是通过特别强调著作者个体道德因素(“心术”)的重要性,提倡史德、文德,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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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徐适端:《也谈章学诚的妇女观》,载《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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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遗书》,第14页。
《新编汪中集》,第480页。
《新编汪中集·附录二》,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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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述的客观性。这种对主体道德性的特别关注,也使得他在伦理观念上比较敏感,且有主观臆断之嫌。

3.汪、章二人都重视史学研究,这使得他们能以时变、发展的观念看待学术的变迁,自觉地考镜源

流,以明道为旨归。但是,汪容甫重视阐发的是“以情絜情”的“人道”,而章实斋则更关注政教合一的“治
道”。故此他力辩周公、孔子之不同,对“时王”的治世作用予以肯定,直言:“集大成者实周公而非孔子

……孔子于学周公之外更无可言。”①这使其思想具有“权威主义”倾向②,政治态度表现得比较保守,《上
辛楣宫詹书》自言:“夫著书大戒有二,是非谬于圣人,忌讳或干君父,此天理所不容也。”

4.汪、章都有经世之志,但具体表现则有所不同。汪容甫重情,治学强调“推六经之要旨合于世用”,
表现为“以礼经世”,即从人情出发,调节理与欲的矛盾,维护社会个体的基本权益;而章实斋则贵势,强
调“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注重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把握当下,“以史经世”。这一方面

体现为通过著述对学术风尚的纠偏,谓“君子经世之学,但当相弊而救其偏”;另一方面又期于世用,体现

为实事实功,尝谓“读书著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

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义焉”③。从社会整体利益着眼,实斋热心维护社会秩序和世教伦理,
其思想带有卫道倾向。

三、结 语

本文在考订汪容甫和章实斋交往史实的基础上,力图从学术的内在理路,探寻他们矛盾背后所反映

的学术异同。我们把戴震学术视为乾嘉学术的范式理论,将“后戴震时期”作为汪、章两人治学的主要背

景。汪容甫作为戴震范式内的杰出学者,在继承朴学考据严谨的同时,又特别重视研究主体的心知功

能,坚持“以礼经世”,努力实现训诂与义理、经术与用世的会通,从而克服当时朴学研究固陋不通的弊

病,推动清学深入发展;章实斋则在朴学运动之外,努力回应戴震范式的挑战,矫正时弊,实际上是从另

一个角度推动清代学术向“闳通”面向发展。由于汪、章两人的治学取向不同,导致他们的学术面貌呈现

差异甚至矛盾,但同时由于两人相近的“学者思想家”气质和共同面对的问题,又使得他们的学术多有相

通之处。深入了解两人的关系,比较其学术异同,对于推动对后戴震时期清代学术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AStudyontheRelationshipandAcademicComparisonofWangRongfu
andZhangShizhai
PengGongpu (AssistantResearcher,PartySchooloftheCentralCommitteeoftheC.P.C)

Abstract:TherewerethreeopportunitiesforWangRongfuandZhangShizhaitoworktogetherandtheirrelationshiphad
deterioratedduringthefirstworking.Differentacademicpointofviewwasthemaincausesofthecontradictions.Becauseof
academicdevelopmentandchange,ZhangtookadifferentattitudetowardsWang.Theiracademicweregreatlyinfluencedby
DaiZhenanddemonstrateddifferencesinseveralrespectsincludeofacademictendency,scholarlymethods,academicpursuit
andsocialconcerns.
Keywords:WangRongfu;ZhangShizhai;academicofQianJia;latterDaiZhen’stime

 ●作者简介:彭公璞,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助理研究员,哲学博士;北京10009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ZX038)

 ●责任编辑:涂文迁

◆

·83·

①
②
③

《章学诚遗书》,第86页。
参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56~57页;倪德卫:《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第110页。
分别见《章学诚遗书》,第12、62、330页。


